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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进一步健全公司经营机

制，建立和完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含控股子公司）

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形成良好、均衡的薪酬考核体系，建立股东

与经营管理团队及核心骨干之间“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长效机制，有助于公

司未来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为股东带来更为持久、丰厚的回报，制定了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为保证本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能够顺利实施，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

办法》《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国资发分配〔2006〕

175号）、《关于规范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国

资发分配〔2008〕171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转发国

务院国资委关于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工作指引〉的通知》（粤国

资函〔2020〕208号）和《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及其他有关法律、

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订了公司《2025年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本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考核目的 

制定本办法的目的是，为进一步完善激励与约束机制，对本次激励计划中激

励对象进行客观、公平、公正地评价，保证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顺利进行，同时，

健全公司激励对象绩效评价体系，促进激励对象诚信、勤勉地开展工作，使激励

对象工作目标与公司目标保持一致，从而确保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

促进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条 考核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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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评价必须坚持公正、公开、公平的原则，严格按照本办法和考核对象的

业绩进行评价，以实现股权激励计划与激励对象工作业绩、贡献紧密结合，从而

提高管理绩效，实现公司与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 

第三条 考核对象 

本办法的考核范围为本次激励计划确定的激励对象。 

 

第二章 考核组织管理机构 

第四条 考核机构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负责领导和组织考核工作。 

第五条 考核程序 

1、公司财务部在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指导下，负责公司层面的考核工

作，考核内容依据本管理办法规定的公司层面考核要求。 

2、公司人力资源部在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指导下，组织相关部门及人

员负责个人层面的具体的考核工作，考核内容依据本管理办法规定的个人层面的

考核要求。 

3、考核办法参照公司届时有效的考评制度，由被考核对象的考核评价主体进

行评分，公司人力资源部保存考核结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绩效考核报告上交董

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4、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考核报告确定被激励对象的行权/解除限售

资格及数量。 

第六条 考核期间与次数 

1、考核期间 

激励对象在每一行权/解除限售期所对应的前一会计年度。 

2、考核次数 

激励计划有效期内每年度一次。 

 

第三章 考核内容 

第七条 考核内容 

激励对象获授的权益是能否行权/解除限售由公司、激励对象两个层面的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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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共同确定。 

1、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 

本激励计划考核年度为 2025—2027年三个会计年度，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

首次及预留授予的权益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行权/解除限

售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行权/

解除限售期 

（1）以 2023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5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16.00%，且不低

于对标企业 75分位值； 

（2）2025 年归母扣非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12.58%，且不低于对标企业

80 分位值； 

（3）2025年营业收现率不低于 110%； 

（4）2025年现金分红比例不低于 40%。 

第二个行权/

解除限售期 

（1）以 2023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6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28.00%，且不低

于对标企业 75分位值； 

（2）2026 年归母扣非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12.91%，且不低于对标企业

80 分位值； 

（3）2026年营业收现率不低于 110%； 

（4）2026年现金分红比例不低于 40%。 

第三个行权/

解除限售期 

（1）以 2023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7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40.85%，且不低

于对标企业 75分位值； 

（2）2027 年归母扣非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13.17%，且不低于对标企业

80 分位值； 

（3）2027年营业收现率不低于 110%； 

（4）2027年现金分红比例不低于 40%。 

注 1：上述“归母扣非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是指归属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

归母扣非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以剔除本次及其它激励计划股份支付费用影响的数值作为计算依据（下同）。 

注 2：营业收现率=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营业收入*100%。 

注 3：在股权激励计划有效期内，若公司发生发行股份融资、发行股份收购资产、可转债转股等行为，

则新增加的净资产及该等净资产产生的净利润不列入考核计算范围。 

注 4：在股权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因会计政策变更导致指标计算口径发生变化的，统一按照原政策规定

进行计算。 

公司未满足上述业绩考核目标的，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已获授但尚未

行权的股票期权不可行权，由公司注销；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均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 

2、对标企业的选取 

公司基于业务可比性（主营业务相近）和范围广泛性的双重考虑，结合中国证

监会和申银万国行业划分标准，选取公司所处食品制造行业、农副食品加工业和

餐饮业中与公司主营业务及规模具有可比性的 22家 A股上市公司作为对标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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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单具体如下： 

证券代码 公司简称 证券代码 公司简称 

000716.SZ 黑芝麻 600073.SH 光明肉业 

603536.SH 惠发食品 002719.SZ 麦趣尔 

000721.SZ 西安饮食 002695.SZ 煌上煌 

002515.SZ 金字火腿 603237.SH 五芳斋 

605108.SH 同庆楼 603777.SH 来伊份 

603697.SH 有友食品 002216.SZ 三全食品 

002186.SZ 全聚德 300783.SZ 三只松鼠 

002820.SZ 桂发祥 603345.SH 安井食品 

603866.SH 桃李面包 603719.SH 良品铺子 

603886.SH 元祖股份 002702.SZ 海欣食品 

300094.SZ 国联水产 002847.SZ 盐津铺子 

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若对标企业出现退市、并购重组、战略转型等原因导致

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或经营业绩出现偏离幅度过大的样本极值或异常值，将

由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剔除对应单项指标。 

3、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个人年度绩效考核按照本办法及公司内部发布的对员工的考核办法

分年进行考核，个人层面的行权/解除限售比例根据公司层面业绩考核对应的会计

年度个人的绩效考评评价指标确定考评结果，原则上绩效评价结果划分为优秀、

良好、称职、不称职四个档次。激励对象可按照各等级对应的行权/解除限售比例

行使权益。考评结果及其对应的可行使权益比例如下： 

考评结果（S） 优秀 良好 称职 不称职 

行权/解除限售比例 100% 80% 0% 

综上所述，若授予权益的上述行权/解除限售条件均达成，激励对象持有的权

益按照本计划规定比例逐年行权/解除限售；反之，若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未全部

达成，则公司按照本计划相关规定，注销/回购注销激励对象所获授权益当期可行

权/解除限售份额。 

 

第四章考核结果的管理 

第八条 考核结果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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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保留绩效考核报告，各职能部门记录并保留与其

相关的考核结果信息，保存期限至少为十年，对于超过保存期限的文件与记录，

可按照公司相关文件管理规定，统一销毁。 

2、为保证绩效激励的有效性，绩效考核记录不允许涂改，若需重新修改或重

新记录，须当事人签字。 

3、负责考核的相关部门应对激励对象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违反上述责任

义务的，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将予以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将

取消相关部门责任人参与考核的资格。 

 

第五章 附则 

第九条 本办法由董事会负责解释及修订。若本办法与日后发布实施的法律、

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存在冲突的，则以日后发布实施的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

章规定为准。 

第十条 本办法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并自股权激励计划生效后实施。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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